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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2021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
 

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并按照公司《章程》和公司《董

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在 2021 年度尽职

尽责，积极开展工作，认真履行职责。现对公司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审计委员会”）2021 年度的履职情况汇

报如下： 

一、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3名独立董事和2名非独立董事

组成，其中委员会主任由具有专业会计资格的独立董事担任。 

（一） 审计委员会委员变动情况 

2021 年 3月李晓峰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，辞去吉林高速

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、审计委员会委员、总经理职

务。2021年 4 月经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

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补选马越舒先生为公司第

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。 

（二）个人工作履历、专业背景和兼职情况 

战国义先生，1960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，会计

师，高级经济师。曾任国营第六三六厂（1988 年更名为首钢

吉林柴油机厂）204 车间财务科会计、资金资产管理室主任；

首钢吉林柴油机厂财务处资金资产管理室主任；长春冶金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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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制造厂财务科长；首钢吉林柴油机厂财务处副处长；长铃

集团有限公司摩托车产业财务负责人；长铃集团长春摩托车

工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、副总经理。2020 年 1月至今担任吉

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、

委员。 

刘先福先生，1964 年出生，高级会计师，大学本科学历，

财会专业学士学位。现任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

公司党委委员、财务总监，兼任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

公司、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、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

限公司、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，浙

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国高网路宇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董事。曾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，华

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财务总监、计划财务部经理、东北高速

公司筹备组组员，招商局集团财务部主任，审计署驻交通部

审计局基建事业处科员、副主任科员、主任科员、副处长、

地方交通处处长。2016 年 9月起至今担任吉林高速公路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。 

马越舒先生，1962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学历，

高级经济师。历任吉林省农垦特产高等专科学校老师、教务

科科长、基础部主任、办公室主任；吉林省交通厅办公室秘

书；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；吉林省高速公路

管理局白城管理分局局长、党委书记；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

局吉林管理分局局长、党委书记；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

公司副总经济师（兼）、吉林分公司经理、党总支书记。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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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、总经理，

2021年 4月至今担任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委员。 

陈潮先生，1955年出生，大学学历，工程师、高级经济

师。1982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。历任原怡万

实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董事长；新通产实业开发（深圳）

有限公司董事长；交通部公路司、办公厅、交通部直属中通

集团的副处长、副总经理；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

事长、党委书记；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、

总裁、党委书记；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深圳

市天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及董事长；深圳联合

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；深圳红晶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；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；现

任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董事。2019年 1 月至今担任吉

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。 

于莹女士，1967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法学博士、博士后。

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商业法研究会

副会长，中国商法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证券法学会常务理事，

中国审计学会理事，吉林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，长春

市人大代表、长春市政府法律顾问，长春市法学会常务理事，

长春市仲裁委委员，大连市仲裁委委员，厦门市仲裁委委员，

哈尔滨仲裁委委员，衡丰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，吉电股份独

立董事，长春热力集团独立董事，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。2016年 4 月至今担任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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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。 

二、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

2021年，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5次会议： 

1、2021 年 4月 22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议了公

司 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、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、

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、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、

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、公司关于 2021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预计、公司 2021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，

并形成决议。 

2、2021 年 6 月 3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议了聘

请融承会计师事务所对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离任总

经理及吉林省吉高千方科技有限公司离任董事长进行经济

责任审计的议案，并形成决议。 

3、2021 年 8月 18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议了吉

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、关于

核销公司长期应收款项的议案，并形成决议。 

4、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审议了

关于变更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、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报告

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形成决议。 

5、2021 年 12 月 24 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听取了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报告及公司财务报告

内部控制的审计时间及审计计划的安排。 

三、审计委员会相关工作履职情况 

    1、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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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对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

性进行了评估，并对其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及内控

审计工作情况进行了监督评价，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中，严格遵守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的规定，严谨、客观、公允、独立

的履行职责，体现了良好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，能够实事

求是地发表相关审计意见。 

    2、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导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了 2022年度内部审计工

作计划，及时督促公司2022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顺利执行。

审阅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离任总经理及吉林省吉高

千方科技有限公司离任董事长经济责任审计报告、吉林高速

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公司金融债务风险专项审计情况通

报、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专项工程结算审核

报告及财务审核报告，督促公司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

改。 

3、审阅公司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

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了公司编制的财务会计

报表，认为公司财务决算依据充分，会计记录真实、可信、

完整，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调整、重大会计政策及评估变更、

涉及重要会计判断的事项以及导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

报告的事项。 

4、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

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，积极推动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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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控制体系建设，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审阅了公司内部

控制评价报告和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认

为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，不存在重大缺陷

和重要缺陷。 

5、负责内、外部审计机构间的沟通 

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

积极协调公司管理层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、协调公司内部

审计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及对外部审计工作的配合，

提高了相关工作的效率。 

四、总体评价 

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》、公司《章程》、公司《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公司《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勤勉尽责、恪尽职守地履行了审计委员会的相

应职责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

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2022 年 4月 14日 


